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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年 1-9 月警察機關受（處）理刑事案件破獲件數增 8.0％ 

一、 111 年 1-9 月刑事案件破獲率 96.6％：依內

政部警政署統計，警察機關受（處）理刑事

案件 111 年 1-9 月總計發生 19.7 萬件，較

上年同期增 10.2％，破獲件數 19.0 萬件、

嫌疑犯人數 21.5 萬人，亦分別增 8.0％及

10.9％；每 10 萬人口刑案發生 847 件（刑

案發生率），較上年同期增 85 件，刑案破獲

率 96.6％，則略減 2 個百分點。 

二、 詐欺案發生件數增幅達 17.0％：按刑案發生

件數之類別分析，111 年 1-9 月前五類分別

為公共危險罪（占 15.6％）、毒品（占 15.1

％）、竊盜（占 14.4％）、詐欺（占 10.8％）

及駕駛過失（占 7.8％），合占逾 6 成；與上

年同期比較，以詐欺增幅最大，達 17.0％，

其次為駕駛過失、竊盜及毒品，分別年增 9.9

％、7.8％及 6.2％，公共危險罪則減 0.4％。 

三、 男性嫌疑犯人數為女性之 3.7 倍：111 年 1-9

月嫌疑犯人數男、女性分別為 16.9 及 4.6 萬

人，男性為女性之 3.7 倍，再以犯罪案件類

別觀察，男性以公共危險罪占 16.1％最多，

其次分別為詐欺 12.8％及竊盜 10.7％，三者

合占近 4 成；女性逾四分之一為詐欺嫌疑犯

（占 25.4％），其次為竊盜（占 11.9％）及

駕駛過失（占 9.3％），三者合占 4 成 6。 
 

資料來源：內政部警政署。 

附    註：111 年 1-9 月資料為初步統計數。 

說    明：本通報週一至週五發行，並透過網路系統同步發送網址：www.stat.gov.tw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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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機關受（處）理刑事案件概況 

（二）嫌疑犯人數-按性別及主要案件類別分 

註：( )內為年增減率 

（一）發生件數-按案件類別分 

111 年 1-9 月刑事案件 

單位：萬件；萬人

指標項目
110年

1-9月
111年

1-9月
較上年同期

增減

刑案發生件數 17.9 19.7 +10.2％

刑案破獲件數 17.6 19.0 +8.0％

刑案嫌疑犯人數 19.4 21.5 +10.9％

刑案破獲率（％） 98.6 96.6 -2.0個百分點

刑案發生率

（件/10萬人）
762 847 +85

註：( )內為比重 


